
河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适用规则（修订）》中不予处罚

等五项清单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：

为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领域处罚裁量权，持续优化我省营商

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生态

环境部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工作要求，省厅对《河南省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（修订）》中的不予处罚、可以不予

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进行了集中

梳理（以下简称“五项清单”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

请认真落实。

一、强化组织实施

“五项清单”的发布是我省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包容审慎监

管，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质效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促进经济持

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充分认识制定“五

项清单”的重大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和学习培训，充分理解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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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，严格把握审查标准，规范适用实施程序。

二、准确把握范围

“五项清单”细化了生态环境领域处罚裁量权，为执法人员提

供了明确的执法工作指引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情

形适用“五项清单”，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、证据进行综合判定，

不得随意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情形，坚决杜绝因错误适用“五项清

单”事项而导致的不作为、乱作为现象。

三、规范实施程序

（一）依法立案调查。对符合立案条件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

一律要予以立案，依法全面调取有关违法行为的证据。对符合“五

项清单”适用情形的均要穷尽调查措施，确保适用“五项清单”的

案件均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。

（二）严格案件审查。适用“五项清单”办理案件，要严格按

照行政处罚程序开展案件法制审核，报集体审议决定，并在案卷

中附具体理由和证据材料。

（三）规范过程记录。按照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要求，做

好调查取证、法制审核、集体审议过程的记录，做好违法行为证

据和案件审批过程记录等案卷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确保履职尽

责有据可查。

（四）落实信息公开。严格执行执法信息公示制度，作出的

不予行政处罚等决定，要按照行政执法公示的规定，及时向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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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“五项清单”实施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坚决纠正不依法、不严格落实的情形，确保全面贯彻

落实。省厅将适时组织督导检查，把“五项清单”的贯彻落实情况

作为执法稽查监督的重要内容，对拒不执行或者滥用“五项清单”
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及时督促整改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1. 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2. 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3. 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4. 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5. 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

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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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06a33951561e401894b2468b86b5e850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b4787a07c2de4c30a0b836ffcd95db43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d2a575835d4647ceafc2ea67cb733fa4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7bd8f6dee4e4488bb84e69711b57050e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5871112d537e499d932fcfd039f2f4c7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1110/5871112d537e499d932fcfd039f2f4c7.pdf


附件 1

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 无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

错的。

2

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；涉及

公民生命健康安全，金融安全且有

危害后果的，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

被发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六条。

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；涉及公

民生命健康安全，金融安全且有危害

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

3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。

4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

附件 2

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环境影响报告书或报告表建

设项目未批先建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02年 10月通过，2018

年 12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一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批准

文件的建设项目，先行建设未造成生态破

坏或环境污染后果，且建设单位主动停止

建设、自行关停或者恢复原状的。

2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未

依法备案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02年 10月通过，2018

年 12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一条；

2.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》（2016年 11月通过）

第三条、第十八条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建设项目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，符

合环境功能区划，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

施已建成，并经责令改正后于 5个工作日

内按要求完成备案的。

3 超标排放污染物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1987年 9月通过，2018

年 10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八条、第九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1984年 5月通过，2017

年 6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条、第八十三条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，污染物因子超

标倍数≤0.1倍，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

的。（污染物因子超标个数 3个以下，有

毒有害污染物除外）

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4 超标排放噪声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21年 12月通过）第

二十二条、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一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，噪声超标分

贝≤1，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。

5

未设置或未规范设置危险废

物识别标志等危险废物管理

不规范行为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1995年 10月

通过，2020年 4月第四次修正）第十九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

十一条、第一百一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未规范设置危险

废物识别标志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

出后，5日内改正的。

6 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1995年 10月

通过，2020年 4月第四次修正）第十九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

十一条、第一百一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数量小于 0.01吨，

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当日立即

改正，且未污染环境的。

7
不正常使用焊烟收集处理设

施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1987年 9月通过，2018

年 10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条、第九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单位不正常使用焊机焊烟收集处理设施，

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，立即整改

的。

8
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

时公开或者公开内容不全

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（2021年 11月通过）第五条、

第七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时公开或者

公开内容不全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

出后，5日内改正的；（公开内容弄虚作

假除外）。

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9

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或

已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

严，造成扬尘污染

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7年 12月通过，2021年 7

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二条、第七十九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 1

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未密闭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

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

占地面积在 20平米以下，生态环境部门

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的；

2.已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严，造成少量

扬尘污染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

立即采取措施的。

10

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

物料，未依法采取相应的围

档、覆盖、喷淋等抑尘措施

1.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7年 12月通过，2021年 7

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二条、第七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依法

采取相应的围档、覆盖、喷淋等抑尘措施，

占地面积在 20平米以下，生态环境部门

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的。

11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

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

未按规定填报排污信息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 12月通过）第二十四条、第

四十三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，但未填报排污信

息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 5日内

完成填报的。

12

排污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

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

告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 12月通过）第二十二条、第三

十七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 1

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

执行报告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

5 日内按规定提交的（弄虚作假情形除

外）

13

排污单位未建立环境管理台

账记录制度，或者未按照排

污许可证规定记录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 12月通过）第二十一条、第

三十七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

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，或者未按

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，生态环境部门首

次发现指出后 5日内改正的（未如实记录

情形除外）

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4
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

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 12月通过）第十八条、第三十

六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 1

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
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

许可证规定，但是变更的排放方式或者排

放去向明显有利于污染防治的，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 5 日内重新提

出排污许可证申请的

15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

及时改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2021年 1

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。

备注

“首次”起算是从生产经营者注册登记之日起。

本清单中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。

本清单中“5日”的规定指工作日，不包含法定节假日。



附件 3

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从轻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

1
因突发机械设备故障超标排放污

染物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
排污单位因突发机械设备故障造成超过国家

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，按照规程及时

维修实现达标排放的

2 单位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单位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

3
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

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

4 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
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

立功表现的

5
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

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

6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



附件 4

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减轻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

1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条。

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

的

2
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

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一条。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

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

3
受他人胁迫实施生态环境

违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受他人胁迫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

4
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

5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 3月通过，

2021年 1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其他依法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



附件 5

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城镇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危险废物处置等公共

设施的运营单位排污
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

（2014年 12月通过）第六条

城镇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危险废物

处置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位排污的

2 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、公共利益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

（2014年 12月通过）第六条

排污者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、

公共利益的

3 实施查封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全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

（2014年 12月通过）第六条
实施查封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全的


